
每週五13:00-14:50 參加對象【高一、高二】 參加對象【高三】
備註

週次 日  期(星期) 預定內容 地  點 主辦單位 預定內容 地  點 主辦單位

一 103/09/05
（五） 友善校園演講 活動

中心
學務處
教官室 友善校園演講 活動

中心
學務處
教官室

二 103/09/12
（五） 環境教育演講I 活動

中心
學務處
衛保組 環境教育演講I 活動

中心
學務處
衛保組

三 103/09/19
（五）

全國防災日—
複合式防災演練 校園 學務處

教官室
全國防災日—

複合式防災演練 校園 學務處
教官室

四 103/09/26
（五） 健康促進演講 活動

中心
學務處
衛保組 學術性社團1 各班

教室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

五 103/10/03
（五） 社團活動1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2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【10/6(一)起高一二
可申請轉社】

六 103/10/10(五) 國慶日放假一天 國慶日放假一天

七 103/10/17
（五） 社團活動2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3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【依轉社後新名單
上課】

八 103/10/24
（五）

性別平等教育講
(輔導室)

活動
中心 輔導室 性別平等教育演講

(輔導室)
活動
中心 輔導室

九 103/10/31
（五） 校運會預演 後操場 學務處

體育運動組 校運會預演 後操場 學務處
體育運動組

十 103/11/07(五) 校運會 校運會

十一 103/11/14
（五） 社團活動3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4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十二 103/11/21
（五） 疾病防治演講 活動

中心
學務處

健康中心 疾病防治演講 活動
中心

學務處
健康中心

十三 103/11/28
（五） 社團活動4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5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金曲歌唱大賽初賽
(567節、教資館6F)

十四 103/12/05
（五） 社團活動5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6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十五 103/12/12
（五） 交通安全演講 活動

中心
學務處
教官室 學術性社團7 各班

教室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

十六 103/12/19
（五） 生命教育演講 活動

中心 輔導室 生命教育演講 活動
中心 輔導室

十七 103/12/26
（五）

金曲歌唱大賽
決賽

活動
中心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金曲歌唱大賽
決賽

活動
中心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十八 104/01/02
（五） 社團活動6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8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十九 104/01/09
（五） 社團活動7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9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二十 104/01/16
（五） 社團活動8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10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

二一 104/01/23
（五） 社團活動9 各活動

場地
學務處

課外活動組 學術性社團11 各班
教室

學務處
課外活動組 01/20休業式

◎職業學校群科課程綱要「綜合活動」科目大要相關規定（摘錄）：
  1.社團活動每學年不得低於24節。
   （本校本學期社團活動高一二共安排8次16節、高三共安排10次20節，皆符合規定）
  2.全體教師對綜合活動均負輔導和參與之責任。
   班級活動（班會或班級性活動，用以學習民主議事程序，推展班級自治、聯誼活動或班級團體輔導）由導師負責輔導；學生自治會活動由學務人員負責輔導；

學生服務學習活動由相關處室(學務處、教務處等)負責輔導；社團活動應遴聘相關專長之教師擔任輔導，必要時，得聘請具有專長之本校職工、家長、校友、
大學學生社團幹部或社會人士擔任輔導。

  3.全校每一學生參與綜合活動之機會均等，不應受家庭社經背景及學生個人學業成績等因素影響。
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
 103學年度第一學期【綜合活動】課程表


